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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校字„2021‟69 号 

 

 

关于印发《东北大学社会筹资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开拓多元化筹资渠道，充分

调动各部门、广大师生和海内外校友依法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积极

性，学校根据相关规定，结合实际对原《东北大学社会筹资的分配

及奖励办法》（东大校字„2012‟73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东

北大学社会筹资奖励办法》已经合法合规性审查，并经 2021 年第

十二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东北大学 

2021年 7月 24日 

东 北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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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社会筹资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开拓多元化筹资渠

道，充分调动各部门、广大师生和海内外校友依法多渠道筹集办学

经费积极性，依据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指导思想 

建立健全社会筹资激励长效机制，发挥学校政策的引导作用，

以“百年校庆”为契机，以“激励、高效、突破”为理念，创新筹

资模式、拓宽筹资渠道，鼓励各学院、职能部门（以下简称“各部

门”）和广大师生及海内外校友主动挖掘社会资源，实现社会筹资

额的重大突破，增强学校财务保障能力，助力学校一流大学建设。 

第三条  奖励原则 

（一）总量控制，分类奖励； 

（二）兼顾学校、部门和个人利益共享； 

（三）正向激励，统筹使用。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学校成立筹资奖励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和调整筹

资奖励政策，审定年度筹资奖励资金分配方案，人员构成如下： 

组  长：校长 

副组长：分管人事、财务、基金会的校领导  

成  员：组织部、工会、校长办公室、人事处、计划财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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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联络与合作处等部门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对外联络与合作处。 

第五条 各部门是社会筹资工作的主体，负责制定本部门社会

筹资方案和根据本办法及学校人事分配政策制定本部门社会筹资

奖励办法，规范奖励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第三章  奖励政策 

第六条  奖励范围 

学校鼓励通过张学良教育基金会进行社会捐赠。对通过张学良

教育基金会或者学校接受的符合无偿性、公益性原则的实际到账的

现金捐赠和实物捐赠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 

第七条  分配比例 

（一）以学校为主体、各部门参与筹集的社会捐赠资金，学校

按照该项目实际获得国家捐赠配比资金额度的10%奖励部门。 

（二）以部门为主体筹集的非限定性社会捐赠资金或指定用于

学校发展建设的社会捐赠（如用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

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奖助学金、奖教金、大学生科技活动等），

学校按照该项目实际到账额的10%奖励部门；对获得国家捐赠配比

资金的，学校再按照实际获得配比资金额度的10%奖励部门。 

（三）以学校为主体筹集的单笔现金在1000万元（不含）以

上或以实物方式进行的捐赠，由筹资奖励工作领导小组采取一事一

议的办法确定奖励资金分配方案。其中实物捐赠奖励的，原则上按

照不超过实物捐赠入账价值的5%比例确定，最高不超过10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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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四）各部门以校企合作单位、校友（校董）企业为合作对象

开展的培训、合作办学、横向科研等，以及关联交易和转移支付等

非公益性资金，原则上不予奖励。特殊情况由筹资奖励工作领导小

组确定奖励额度。 

（五）对外联络与合作处参与筹集的社会捐赠资金的奖励额度

由筹资奖励工作领导小组确定。 

第八条  学校将根据国家捐赠配比政策变化等对社会筹资奖

励分配比例进行动态调整。 

第四章  奖励资金管理与使用 

第九条  奖励资金的管理 

学校根据上一年度7月1日至本年度6月 30日期间实际收到

的社会筹资项目和额度以及下一年度拟获得国家捐赠配比情况确

定奖励资金分配方案，报学校筹资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经领导

小组审定的奖励资金纳入学校下一年度预算，按照学校预算管理相

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后由计划财经处单独设立经费账户核拨。 

对于教育部在下一年度核减学校以前年度获得财政配比资金

的捐赠项目中不合格的资金部分，学校将根据核减情况同比例扣减

该部门下一年度奖励资金；奖励资金不够核减的，从部门其他自筹

经费中核减。  

第十条  奖励资金的使用 

学校核拨的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各部门在社会筹资过程中发生



 

 —5— 

的筹资成本和奖励对社会筹资工作中提供重要信息、积极协助完成

捐赠项目的个人，以及用于部门发展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

队伍建设和改善办学条件、学生奖助学金等方面的业务费支出，其

中：人员经费不高于奖励资金的50%，主要用于聘用社会筹资人员

劳务费、奖励部门在筹集资金过程中或在部门发展中作出贡献的相

关人员，在职人员绩效奖励可以随部门年终绩效一次性发放，每年

具体发放额度与学校人事分配政策统筹。 

筹资成本支出用于与捐赠工作相关的合理支出，支出标准、使

用规定按照国家和学校相关管理制度执行。 

第十一条  资金使用的监管 

各部门应加强奖励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和追踪问效，提高奖励

资金的使用效益，并主动接受审计、监察、财务及主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不涉及改变社会捐赠资金、国家捐赠配比资

金使用用途。 

第十三条  秦皇岛分校参照本办法制定分校社会筹资奖励办

法，报总校备案后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对外联络与合作处、人事处、计划财经处

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东北大学社会筹资

的分配及奖励办法》（东大校字„2012‟73号）、《 关于对<东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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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筹资的分配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通知》（ 东大

校字„2019‟103 号）同时废止。 

 

 

 

 

 

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7月 24 日印发 


	发文字号
	标题
	附件
	印发日期2

